〔2019〕48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王伟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A）
对区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

第123832号提案的答复

民建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博山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建议》的提案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博山区文化和旅游局对于此提案非常重视，现将我局相关工作汇报如下：

一、博山区文化和旅游局重视文物保护宣传工作，现微信平台上有博山文化和旅游局公众号，其中《文物周报》栏目是我局每周向社会公布文物保护情况，宣传文物保护工作的栏目，每周我局将文物保护工作向群众展示，征求群众意见，加强群众保护文物的意识，使文物保护工作深入人心。

二、通过开展“5.18国际博物馆日”“ 国际古迹遗址日”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”等主题活动，邀请社会人士广泛参与，展示我市灿烂文化历史遗产，加大文物保护工作宣传力度，使文物保护工作得到社会各界广泛支持。

三、始终坚持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“保护为主、抢救第一、合理利用、加强管理” 文物工作方针,加强我区文物保护单位监管，成立文物保护队伍，各乡镇分派文物保护专员，对各个文保单位情况进行监管，发现问题及时上报，确保文物保护单位安全。

四、对于大型工程建设，必须由具有文物保护资质的文物保护队伍调查勘探，并办理文物工程建设报批手续，取得文物部门审批，才能进行施工。对于在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施工，危害文物保护单位安全的行为，第一时间下达《责令停工通知书》，并责令其恢复文保单位原貌，对文物保护单位安全防护设施建设情况监管，查处文物违法行为。

五、丰富完善文化遗产展示载体，“看得见山,望得见水，留得住绿水青山,记得住乡愁”，我区目前建成“乡村记忆”博物馆8处，非国有博物馆7处，我区目前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项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2项，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60项，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项，今后将继续推行我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，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，使我区传统文化焕发生机。

博山区文化和旅游局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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